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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致社会发展促进中心 

财务管理制度 

 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单位的财务管理，规范财务行为，健全财务

制度，保障本单位的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民

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等法律法规及本单位章程的有关规定，制定

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本单位设财务部门，负责本单位的会计核算和资金监管，

以保证本单位资金的合理支配，杜绝资金流失。 

财务人员（出纳、会计）应严格按照《会计法》和《民间非营利

组织会计制度》以及本单位具体规定处理会计业务，认真履行核算与

监督的职能，提供真实的财务数据，如实反映本单位经济活动及财务

收支情况。 

第三条 本单位所有支出均须理事长（法定代表人）审批。 

第二章 财务人员岗位职责 

第四条 出纳职责 

（一）负责现金、支票、发票的保管工作，要做到收有记录、支

有签字。  

（二）现金业务要严格按照现金管理制度要求办理，对现金收、

支的原始凭证认真稽核，不符合规定的有权拒付。  

（三）现金要日清月结，按日逐笔记录现金日记帐，并按日核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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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存现金做到记录及时、准确、无误。  

（四）支票的签发要严格执行银行支票管理制度，不得签逾期支

票、空头支票。对签发的支票必须填写用途、限额，除特殊情况外需

填写收款人。应定期监督支票的收回情况。  

（五）银行业务要核对发票金额是否正确、准确，并经领导批准

后签发，不得随意办理汇款。  

（六）现金双方必须当面点清，防止发生差错。  

（七）妥善保管现金、支票、发票，不得丢失。库存现金要严格

按限额留用，不得肆意超出限额。  

（八）现金不能白条抵库，发现问题及时汇报理事长。  

（九）定期与银行对帐，按月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，随时处

理未达帐项。  

第五条 会计职责 

（一）按照会计制度规定设置会计科目。  

（二）编制单位会计凭证，审核、装订及保管各类会计凭证，登

记及保管各类帐簿。 

（三）按月编制会计报表（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等）。 

（四）建立内部核算体制，协助单位领导制定内部核算办法与标

准，记录内部核算资料，分析内部核算结果，处理其他有关内部核算

的事项。 

（五）负责监督单位财务运作情况，及时与出纳核对现金、应收

（付）款凭证、应收（付）票据，做到帐款、票据数目清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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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按期缴纳各种税款。 

第三章 票据及支出管理 

第六条 票据的审核及报销 

（一）原始票据必须是国家正规发票。     

（二）原始票据单位名称必须是单位全称，大小写必须相符，不

能有涂改。     

（三）审核报销内容是否属合理的报销。若不属，应拒绝报销，

有特殊原因，应经审批。  

（四）审核票据是否有经办人写的日期、事由等，审核事由与票

据是否相符。 

（五）票据必须经过双签后才能给予报销。 

（六）当月发生应报销的票据一般在 6 日内报销，出纳收到票据

后及时完成审核、签字等手续，及时给予报销。每月底报销截止 26

日，26 日之后发生的，应于下月报销。 

第七条 票据的管理 

（一）妥善保管好现金、支票、印章、钥匙和其他票证，做好支

票的登记、领用、核销工作，定期监督支票的收回情况，不得任意请

他人代办出纳事务。 

（二）严禁出租、出借银行账号，严格管理支票和银行卡。 

第八条 出纳的日常帐务处理及凭证传递 

（一）根据原始凭证填写会计凭证，会计凭证中有关经济业务内

容的“摘要”填写要真实、简明、全面、清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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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在报销时，问清该笔支出属于哪个项目，用铅笔标注在会

计凭证的右上角，尽量一张会计凭证只涉及一个项目。 

（三）根据收付款凭证，逐笔顺序登记现金和银行存款日记帐，

每日结出余额，帐面现金余额必须和库存现金相符。要定期与银行核

对存款余额，月终根据银行提供的对帐单编制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，

对未达账项应及时查询处理。以做到日清月结，帐实相符。 

（四）月底及时与会计对帐，做到帐帐相对，帐实相符。 

第四章 财务监督 

第九条  财务部门每年应当制作财务报告提交理事会，同时应根

据民政部门的要求，做好财务审计工作，并自觉接受登记管理机关和

业务主管单位的监督。 

第十条  财务人员离职时，必须做到钱清、票清、账清，交接手

续应有理事长签字确认。 

第五章 附  则 

第十一条  本制度未尽事宜或与国家有关规定不一致的，按国家

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二条  本制度由综合管理办公室会同财务部门制定，由理事

会批准执行。 

第十三条  本制度由理事会负责解释。 

 


